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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休谟可能最早表述了“可设想性蕴涵(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原则,并在

他关于因果关系的必然性、自然齐一律、归纳推理的有效性、事实真理的根据、外部事物的

存在性等等的怀疑论论证中多次使用.其中有些使用是合法的,其论证是有效的;但另

外一些使用是不合法的,其带有怀疑论色彩的哲学结论是高度存疑的.追根究底,是因

为休谟没有清晰的必然性观念,特别是没有分层次的必然性观念,这导致他对可设想性

原则的有些表述有严重问题,他的基于可设想性原则的有些可设想性论证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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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设想性原则”(conceivabilityentailspossibility),简称“CP论题”,在当

代哲学中被广泛讨论.CP论题说:凡是可设想的都是可能的,特别是在形而上

学的意义上可能的.自近代哲学以来,广泛使用了基于CP论题的可设想性论

证.在当代哲学中,可设想性论证通常如此进行:由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没有

它自身的情况下存在,如果a是b(即a＝b),则可推知a在没有b的情况下就不

能存在;循此思路,如果可以设想a在没有b的情况下存在,那么,a在形而上学

上就有可能在没有b的情况下存在,进一步可推知:a和b事实上是不同的.如

果这种推理方式是正确的,并且可设想性是(形而上学)可能性的向导的话,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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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仅仅由有a无b这种情况的可设想性,就足以确证a在没有b的情况下存在

的可能性,后者反过来又足以确证a和b实际上是不同的.由此可知,可设想性

论证在哲学中的论证潜能是非常大的,但它也是高度有争议的.据我所知,休谟

或许最早清晰地表述了CP论题,且在他关于因果性和归纳推理的怀疑论证中

多次使用.由于休谟没有清晰的必然性观念,特别是没有分层次的必然性观念,
他对CP论题的有些表述是有严重问题的,他的基于CP论题的许多可设想性论

证是不成立的,因此,他的许多带有怀疑论色彩的哲学结论也是高度存疑的.

一、模态词的种类及其刻画

这里,先列示当代对各种模态概念的分类和刻画,以作为理解和评价休谟的

可设想性原则和可设想性论证的基础.
在当代哲学和逻辑学中,各种“必然性”(necessity)和“可能性”(possibility)

概念统称为“模态”(modality)概念.目前的共识是,模态概念是分等级和分层

次的,其约束条件是逐渐叠加的,从少到多,从松散到严格.
(１)逻辑模态

逻辑的必然性分为“有效性”(validity)和“可证明性”(demonstrability).
一个逻辑命题是有效的,当且仅当,它在所有模型上是真的.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该命题没有表述关于特定模型的任何信息,仅仅因其形式结构为真.
一个逻辑论证是有效的,当且仅当,若该论证的前提为真,其结论必真;不可

能出现其前提真而结论假的情况.
一个命题相对于某个前提集是可证明的,当且仅当,从该前提集按照预先给

定的逻辑规则能够把该命题推演出来.
一个命题是逻辑上可能的,当且仅当,设想它为真并不导致逻辑矛盾.否

则,该命题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２)语义模态

除了逻辑之外,语义模态还依据对相应语言表达式的意义的理解.
一个句子是语义必然的,当且仅当,根据对其中所含词语意义的理解,就能

够知道它为真,例如“单身汉是未婚男子”.
一个句子是语义上可能的,当且仅当,由其中词语的意义生成的整个句子的

意义不包含逻辑矛盾,例如“天才容易自杀”.
(３)形而上学模态

受克里普克的影响,当代分析哲学中经常谈论“形而上学的必然性或可能

性”:
一个事态是形而上学必然的,当且仅当,即使这个世界是不同于现实世界的

另一种样子,该事态仍然出现,并且不可能不出现.表述这样事态的命题是形而

上学必然的.
一个事态是形而上学可能的,当且仅当,即使这个世界是不同于现实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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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样子,该事态也出现或不出现,但潜在地有可能出现.表述这样事态的命

题是形而上学可能的.
(４)物理模态

一个命题是物理必然的,当且仅当,它依据已知的物理规律为真.
一个命题是物理可能的,当且仅当,它与已知的物理规律不矛盾.
一个命题是物理不可能的,当且仅当,它与已知的物理规律相矛盾.
对“物理模态”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按狭义的理解,“物理规律”仅指“物理

学的规律”,由于“化学的规律”和“生物学的规律”等等不是“物理学的规律”,因
此它们不属于“物理模态”.按广义的理解,通常所说的“物理世界”就是我们生

活于其中的自然界,于是“物理规律”就是关于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的规律,当然

也包括“化学的规律”和“生物学的规律”等等.在有些文献中,广义的物理模态

也被称为“律则的”(nomological)模态.本文后面对“物理模态”取广义的理解.
(５)认知模态

一个命题是认知必然的,当且仅当,根据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可以推知该命

题为真.
一个命题是认知可能的,当且仅当,根据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无法推知该命

题为假.
一个命题是认知不可能的,当且仅当,根据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可以推知该

命题为假.
笔者难以建立关于“形而上学模态”的清晰概念,也无法严格区分“形而上学

模态”与“物理模态”和“认知模态”,故对“形而上学模态”的如上刻画存而不论.
在不得不谈论它们时,所引用或转述的只是他人对它们的解释.

这里仅就“可能性”这个模态概念而言.逻辑的可能性要求最低,一个命题

只要不包含逻辑矛盾就是逻辑可能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似乎增加了至少一条

限制:根据事物本身的状况而言,或者根据事物的本质属性而言.一个命题是形

而上学可能的,只要它是根据相关事物的本质属性构想出来的.物理的可能性

则以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为前提条件:一个命题是物理可能的,只要它是在形而上

学上与物理规律可共存的.认知的可能性相对于认知主体的知识状况:一个命

题是认知可能的,只要认知主体不能依据其相关知识预先知道该命题为假.下

面用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模态之间的关系.
(１)天安门广场既是方形的又不是方形的.
(２)高铁的速度跟飞机的速度一样快.
(３)在同一时间内,埃菲尔铁塔通体是红色的并且通体是黑色的.
(４)长城是由岩石制成的但没有广延.
(５)航天飞机的飞行速度快于光速.
(６)人能够拔着自己的头发上天.
(７)太阳系仅有两大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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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每个大于２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
(９)并非每个大于２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
命题(１)在逻辑的、形而上学的、物理的和认知的意义上都是不可能的;命题

(２)在以上四种意义上都是可能的;命题(３)和(４)是逻辑可能的,但不是形而上

学可能的,也不是物理可能的.命题(５)和(６)是逻辑可能的,也是形而上学可能

的,但不是物理可能的.命题(７)是形而上学可能的,但不是认知可能的,因为根

据我们目前所有的天文学知识(太阳系有八大行星),我们可以预先知道该命题

为假.命题(８)和(９)分别是哥德巴赫猜想及其否定,它们都是认知可能的,因为

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我们不知道何者为假,但其中之一却是形而上学可能的,
尽管我们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是形而上学可能的.

在我看来,休谟的脑袋里没有如此多的模态概念,也没有对它们做如此清晰

的刻画.他的脑袋里仅有的模态概念就是“逻辑模态”,或许再加上“认知模态”.
我下面将证明,用逻辑模态或认知模态去论证归纳推理的有效性是可行的,但用

它们去质疑因果必然性、自然齐一律、事实真理或某个事物的存在性,则是文不

对题、完全无效的.

二、休谟对可设想性原则的多种表述

据不完全统计,在«人性论»第一卷中,休谟对可设想性原则的表述和使用至

少有１７次;在«‹人性论›概要»中,至少有３次;在«人类理智研究»中,至少有４
次;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也有很多次.例如:

“形而上学中有一条确立的公理:凡是心灵能够清楚设想的任何东西
               

,都包
  

含可能存在的观念
        

,换句话说,凡我们所想象到的东西都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

们能够形成一座金山的观念,由此就可断言,这样的一座山可能真正存在.”(T
１．２．２．８)

“凡是我们能够设想的都是可能的,至少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是可能的”.
(A１２)

“因为他所设想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或蕴涵矛盾的,他所幻

想的任何荒诞不经的东西都将处于同等地位;对于具有同等可能性的任何观念

或系统,他也没有正当的理由去赞成其一而拒斥其他的.”(DNR２．１２)
根据这些引文,我们有如下的可设想性原则:

CP论题:凡是可设想的就是可能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
似乎也有证据表明,休谟还持有不可设想性原则:

ICP论题:凡是不可设想的就是不可能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
例如,休谟在上面那段表述可设想性原则的文字后面紧接着说:“我们不能

形成一座没有山谷的山的观念,因此就认为这样的山是不可能的”(T１．２．２．８).
休谟几乎总是把“形成关于的观念”“想象”“设想”交换使用.由此可知,休
谟似乎赞成从不可设想性推出不可能性.但有学者不赞成这一看法,其理由是:

—６３—

学术界２０１８．１学术探索



作为证据的引文在休谟的著述中近似孤例,休谟也没有从其他不可设想的事项

(如真空)得出其不可能性.〔１〕

为了准确理解这两个CP原则,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休谟对“conceivable”(可
设想的)、“imagine”(想象)和“possible”(可能的)这些词语的使用.有证据表

明,休谟对这两个CP原则都给出了强、弱两个版本.
必须注意到,休谟所说的“可设想”是指“清楚且明晰地可设想”(clearlyand

distinctlyconceivable):“我们能够对之形成清楚且明晰的观念的任何东西,没有

一个是荒谬的和不可能的.”(T１．１．７．７)“能够对任何事物形成一个清楚的观念,
就是对那个事物的可能性的不可否认的论证.”(T１．３．６．６)“凡是能够通过清楚

且明晰的观念来设想的东西,都必然蕴含其存在的可能性.”(T１．２．４．１１)在休谟

那里,清楚且明晰的观念就是不包含矛盾的观念:“凡是能够被理解的东西,凡是

能够被明晰设想的东西,都不包含任何矛盾”(EHU４．１８).“任何清楚明晰的观

念能够与其自身相矛盾,能够与任何其他清楚明晰的观念相矛盾,这个说法是绝

对不可理解的,其荒谬程度可以与任何荒谬的命题相比拟.”(EHU１２．２０)由此

可得到:

CP论题:凡是自身融贯且不包含矛盾的东西都是可设想的,因而都是可能的.

ICP论题:凡是自身包含矛盾的东西都是不可设想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
作为引文证据,参见休谟的断言:“要在能够被心灵明晰设想的事物中找出

矛盾来,那是徒劳的.如果它包含矛盾,它就不能被设想.”(T１．２．４．１１)例如,金
山不含逻辑矛盾,因而是可设想的,也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是可能的.但是,没有

山谷的山包含矛盾,因而是不可设想的,也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是不可能的.
休谟对“可设想”和“不可设想”还提供了另外的“认知的解读”.对他来说,

“可设想”意味着“在我们分离和组合我们观念的无限能力以及我们拥有的有限

的简单观念的基础上可设想”〔２〕,于是可得到如下版本的CP论题,我把它叫做

“强CP论题”,亦称为“认知版CP论题”:
强CP论题:如果我们拥有有限的简单观念却有分离和组合这些观念的无

限能力,那么,凡是我们可设想的东西都是可能的.
例如,休谟断言:“没有什么东西比人的想象更自由了,虽然它不能超出人的

内部和外部感官所提供的原始的观念材料,但是,它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虚构和幻

想时,具有混合、组合、分离、划分这些观念的无限能力.”(EHU５．２．１)但这里的

问题是,我们分离和组合观念的能力究竟是指哪些能力,是指理想状态下的能

力,还是指人实际具有的能力,所具有的简单观念又指哪些观念,在何种程度上

是有限的,这些都不足够清楚,所以,强CP论题的确切意蕴也不足够清楚,无法

引以为据,并把它付诸实际的应用.
类似地,休谟还谈到另一种意义的“不可设想性”: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

或认知资源的缺乏而导致的不可设想性.例如,一个天生的盲人不能设想某种

特定的颜色,一个从小失聪的聋子不能设想某段音乐旋律,一个从来没有尝过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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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滋味的人不能设想菠萝的味道,人们“不能设想没有物质的真空或广延,也不

能设想一段没有任何真实存在物的接续或变化的时间”(T１．１．４．３).若如此理

解“不可设想性”,我们会得到如下的“强ICP论题”:
强ICP论题:凡是由于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或认知资源的缺乏而导

致不可设想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
即使从休谟的视角来看,如此表述的强ICP论题也是不成立的.因为根据

休谟哲学,人的思维不能超越感觉经验的范围,我们只能认识感觉经验告诉我们

的东西,至于感觉经验之外有什么东西实际存在或可能存在,我们无法判断,只
能将其悬置和存疑.做出任何确定的结论都是独断.

根据上面的解读,实际可行且具有操作意义的是,“可设想”意味着“逻辑上

无矛盾”,“不可设想”意味着“包含着逻辑矛盾”.如此一来,CP论题和ICP论

题将面临不同的境遇.CP论题意指“凡是逻辑上无矛盾的东西都是可设想的,
因而都是可能的”,显然这里的“可能”只能是逻辑可能性,它是各种可能性中最

弱的:有些东西是逻辑可能的,却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是不可能的,例如某个事物

是红色却无广延;有些东西是逻辑可能的,却是物理不可能的,例如一个人拔着

自己的头发上天.既然CP论题的主词只提及“逻辑上无矛盾”,其谓词也只能

涉及“逻辑可能性”,而不会是所谓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但吊诡的是,休谟却

说CP论题是一条形而上学公理,其中所涉及的是形而上学可能性.根据上面

对“不可设想”的解释,ICP论题的意思是:凡是包含逻辑矛盾的东西都是不可设

想的,因而是不可能的,这里的“不可能”意指“逻辑不可能”,而从“逻辑不可能”
可以推出任何其他的不可能,例如形而上学不可能,物理不可能,认知不可能.
这样一来,ICP论题反倒是普遍成立的.

三、用可设想性论证去质疑因果必然性

在休谟看来,因果关系包括四个要素:时空上的相互邻近(接近),时间上的

先后相继(接续),恒常结合,以及必然联系,其中“必然联系”是经验观察中所没

有的.在«人性论»第三章讨论“原因的必然性”时,他提到这样一个哲学论题:
“一切开始存在的东西必然有一个原因”,并明确断言:“可以立刻证明前述的命

题既没有直观的确实性,也没有演证的确实性”(T１．３．３．３).这里只考察他关于

该命题没有演证确实性的论证:
“如果我们不能指出,没有某种产生原则(productiveprinciple)任何东西决

不能开始存在,那么我们同时也永远不能证明,每一新的存在或存在的每一新的

变异都必然有一个原因;如果不能证明前一命题,我们就没有希望能够证明后一

命题.但是前一命题是绝对不能用演证来证明的,我们只要考虑下面这一点就

可以明白:所有各别的观念既然是可以相互分离的,而原因和结果的观念又显然

是各别的,所以我们很容易设想任何对象在这一刹那不存在,在下一刹那却存在

了,而无需对它加上一个各别的原因或产生原则的观念.所以,对想象来说,一
—８３—

学术界２０１８．１学术探索



个原因观念和开始存在的观念的分离显然是可能的;所以,这些对象的现实的分

离,就其不涵摄任何矛盾或谬误来说,是完全可能的.因此,这种分离就不能被

单是根据观念的任何推理所反驳;而如果驳不倒这一点,我们便不能证明一个原

因的必然性.”(T１．３．３．３)
请注意,休谟是把“原因”和“产生原则”交换使用的(“无需对它加上一个各

别的原因或产生原则的观念”).令P表示“如果没有某种产生原则,任何东西

决不能开始存在”,P在逻辑上等值于如下命题:“‘对任何事物而言,如果它开始

存在,它就有原因’是必然的”;令 Q表示“一切开始存在的东西必然有一个原

因”.而“‘一个事物无原因地开始存在’是可能的”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与P相矛

盾的,用“¬P”(非P)表示.休谟关于Q没有演证确实性的论证由一个主论证

和一个次论证组成:
主论证:
(１)如果我们不能证明P,我们就不能证明Q;
(２)我们确实不能证明P;
(３)所以,我们没办法去证明Q.
主论证的结论等于说,Q没有演证的确实性.由于P和Q在逻辑上或者在

语义上等值,因此,主论证是否成立就取决于前提(２)是否成立.
次论证:其目的在于证明主论证中的前提(２)成立.
(１)所有各别的观念是可以相互分离的;
(２)原因和结果的观念显然是各别的;
(３)因此,原因和结果的观念是可以相互分离的.
(４)我们可以无矛盾地设想,一个事物无原因地开始存在;
(５)CP论题:凡是可设想的都是可能的;
(６)因此,“一个事物无原因地开始存在”是可能的(¬P).
(７)所以,我们不能先验地驳倒¬P.
(８)所以,我们不能先验地证明P.
请特别注意,“因果推理的必然性”与“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是两个完全不同

的概念.前者是“逻辑必然性”,指在因果推理中若其前提为真则结论必真,即是

说,其前提真而结论假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能够证明,因果推理的前

提真而结论假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就证明了因果推理没有逻辑必然性.由于逻

辑可能性的门槛很低,只要能够无矛盾地设想某件事情或命题,该事情或命题在

逻辑上就是可能的.很容易无矛盾地设想有某个原因而无某个特定的结果,故
这一点是逻辑可能的,所以,由因到果的推理就没有逻辑的必然性.但通常所说

的“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如“摩擦生热”和“有生者有死”的必然性,显然不是逻辑

的必然性(几乎没有人会说这些命题是逻辑上必然的),而是现实世界中的必然

性,权且叫做“现实的必然性”.令C表示刻画原因的命题,E表示刻画结果的命

题,要反驳“C→E”(如果C则E)是现实必然的,不能只证明“C&¬E”(有C无

—９３—

休谟对可设想性原则的表述和使用



E)是逻辑可能的,而必须证明“C&¬E”是“现实可能的”.但在休谟次论证的步

骤(４)中,所陈述的可设想性的条件是无逻辑矛盾,因此,这种可设想性只是逻辑

的可设想性;而逻辑的可设想性只能蕴涵逻辑的可能性,不能蕴涵现实的可能

性,因而“‘C&¬E’是现实可能的”这个命题并没有得到证明,从而也就不能反

驳“C→E”是现实必然的.
因此,休谟的次论证就面临这样一个二难困境:如果该论证是成立的,它最

多证明了“因果关系不具有逻辑的必然性”,而这一结论是平凡的或不足道的

(trivial);如果它要证明“因果关系不具有现实的必然性”,这一结论倒是不平凡

或足道的,但它并没有被该论证所证明.由此可知,在休谟关于原因的存在没有

必然性的主论证中,一个重要前提(即前提(２))没有得到证明,故该主论证的结

论也就没有得到确证.

四、用可设想性论证去质疑自然齐一律

所谓“自然齐一律”,大意是指:自然现象尽管纷繁复杂,却是受内在次序、结
构和规律支配的,自然进程在总体上把持不变,过去发生的事情,在类似的情形

下,将来还会继续发生.自然齐一律和普遍因果律构成了归纳推理的理论基础.
休谟用如下方式去质疑自然齐一律:
“我们前面的推理方法很容易使我们相信,不可能有演证性的论证来证明:

我们所没有经验过的例子类似于我们所经验过的例子.我们至少能够设想自然

的进程有所改变,这就足以证明这样一种改变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能对任何事

物形成一个清楚的观念,那就是那个事物的可能性的不可否认的论证;而单单这

一点就足以驳斥反对它的任何所谓的演证.”(T１．３．６．５)
“因为自然进程可以改变,虽然一个对象与我们以前经验过的对象相

似,但它可能被不同的或相反的结果所伴随,这里并不蕴涵矛盾.难道我就不能

清楚地设想一个物体从云中掉下来,它各方面都像雪,却有盐的滋味,或触之如

火吗? 如果我们断言,一切树木都将在１２月和１月繁茂,在５月和６月枯萎,难
道还有比这个命题更好理解的命题吗?”(EHU４．１８)

把休谟质疑自然齐一律的论证重构如下:
(１)如果自然齐一律成立,则自然进程将保持不变.
(２)我们可以无矛盾地设想:自然进程发生了某些改变.例如,天上落下的

像雪一样的东西,却有盐的滋味且触之如火;一切树木都在１２月和１月繁茂,而
在５月和６月枯萎,且这些设想都没有矛盾.

(３)CP论题:凡是可设想的就是可能的.
(４)因此,自然进程发生改变是可能的.
(５)所以,自然齐一律并不必然成立.
这里的问题与质疑因果必然性的问题相类似:由于在休谟那里可设想性的

门槛很低,没有(逻辑)矛盾的就是可以设想的.根据CP论题,由(２)推出的(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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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表示一种逻辑的可能性:“自然进程发生改变”这一点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而

自然齐一律是关于这个现实世界的一个规律性断言,怎么能够仅凭一个逻辑上

可能成立的断言就反驳掉它呢? 要驳倒自然齐一律,还必须证明:“自然进程发

生改变”不仅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而且在现实中也是可能的.例如,在现行的物

理规律起作用的情况下,如下设想不仅在逻辑上可能,而且在物理上可能:当大

球A快速撞上小球B时,不是B球开始快速运动,而是A和B忽然都停止运动

了,或者B不动反而A被撞飞了,甚至在它们相撞的那一刹那,A和B忽然都化

身蝴蝶飞走了.但遍查休谟论著,他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证明.当我初读休谟时,
就模糊地意识到:在逻辑上可以无矛盾地设想“太阳明天从西方升起”,怎么可以

用来反驳“太阳明天必定从东方升起”这个关于现实世界的断言呢? 或者,在逻

辑上可以无矛盾地设想“某人发明了永动机”,怎么可以用来反驳“永动机不可能

存在”这个具有物理必然性的断言呢? 改用普特南的一句话:“逻辑的可设想性”
不能是“现实的可能性”的证据!〔３〕

五、用可设想性论证去质疑因果推理和或然性论证

休谟并没有使用“归纳推理”或类似的表述,他最常用的是“或然论证”,在
«人类理智研究»中常用“因果推理”,所探讨的主要是如下的“预测归纳推理”:

迄今所观察到的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
所以,太阳明天仍将从东方升起.

或者,
迄今所观察到的火都是热的,
这是火,
所以,这是热的.
它们从关于迄今已观察到的情况的断言推出关于迄今尚未观察到的情况的

断言,这是各种形式的归纳推理的共同特点.所以,休谟关于预测归纳推理的说

法也适用于归纳推理的其他形式.
休谟断言:“从原因到结果的推断并不等于一个演证.对此有如下明显的证

据:心灵永远可以设想由任何原因而来的任何结果,甚至永远可以设想一个事件

为任何事件所跟随;因此,用于证明原因和结果的任何联结的演证,是不存

在的.这是哲学家们普遍同意的一个原则.”(A１２)“当一项演证使我确信任何

命题的时候,它不仅使我设想这个命题,还使我感到,设想任何相反的事情是不

可能的.在演证上为假的命题蕴涵矛盾,蕴涵矛盾的命题是不能被设想的.但

是,对于任何实际的事情,不论由经验而来的证据会多么有力,我总可以设想其

反面,尽管我并不能总是相信它.”(A１８)
按现代的方式,把休谟的上述说法分析、诠释、重构如下:
(１)休谟所谓的“演证”(demonstration)就是逻辑上有效的论证:若其前提

为真,则其结论必真;不可能出现其前提真而结论假的情况,否则将导致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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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休谟看来,“可设想性”的最低条件是逻辑上无矛盾,故他所说的“可设

想性”就是逻辑的可设想性.(“蕴涵矛盾的命题是不能被设想的”)
(３)CP论题:“凡是我们设想的都是可能的,至少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是可

能的”.
根据(２),只能把CP论题理解成其逻辑版本,即逻辑上可设想的就是逻辑

可能的;将其理解成形而上学版本(即逻辑上可设想的是形而上学可能的)缺乏

充分根据.
(４)休谟认为,在因果推理中可以无矛盾地设想原因出现而相应的结果不出现.
由于作为原因和结果的都是“事态”或“事件”,可以用“语句”或“命题”来刻

画.在因果推理中,描述原因的命题是前提,描述结果的命题是结论.于是,休
谟的意思就变成:在因果推理中,其前提为真而结论为假在逻辑上是可能的.

(５)休谟还认为,因果推理还依据普遍因果律和自然齐一律,但后两者的真

实性没有得到逻辑的证明.
(６)因此,“从原因到结果的推断并不等于一个演证”,即因果推理不是一个

逻辑上有效的论证.
应该承认,休谟的上述论证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它决定性地证明了:因果推

理不是逻辑上有效的推理,因为在逻辑上可以设想其原因出现而其结果不出现;
也就是说,在逻辑上可以设想,刻画原因的命题为真,而刻画结果的命题为假.
由于逻辑的可设想性蕴涵逻辑的可能性,因此在因果推理中,其前提为真而结论

为假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而任何逻辑有效的推理都不可能前提真而结论假.因

此,所有因果推理都不是逻辑上有效的推理.

六、用可设想性论证去求索事实真理的根据

休谟指出:“每个实际的事情的反面都是可能的,因为它不可能蕴涵矛盾,它
可以同样方便、清晰地被心灵设想出来,就好像它从来就是与实在相符合的.太

 
阳明天将不升起
       

这个命题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它不蕴涵矛盾,就如同太阳明天将
     

升起
  

这个断言不蕴涵矛盾一样.因此,我们试图证明它的虚假,乃是徒劳的.假

如我们真的能够证明它是虚假的,那么它就会蕴涵一个矛盾,它就不能清楚地被

心灵所设想.”(EHU４．２)
这里有必要做一番语义上溯,把对“实际的事情”的谈论变成对描述这些事

情的“句子”或“命题”的谈论.令“P”表示描述任一实际事情(如太阳明天将升

起)的句子或命题,“¬P”代表描述该实际事情的反面(如并非太阳明天将升起)的
句子或命题.可以把休谟所陈述的不那么明显的论证重构如下,使其变得明显:

证明１:
(１)可以无矛盾地设想P;
(２)CP论题:凡是可设想的都是可能的;
(３)因此,P是逻辑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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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因此,¬P不是逻辑必然的.
(５)因此,不能仅凭理性或逻辑就证明P的虚假.
证明２:
(６)可以无矛盾地设想¬P.
(７)CP论题:凡是可设想的都是可能的.
(８)因此,¬P是逻辑可能的.
(９)因此,P不是逻辑必然的.
(１０)因此,不能仅凭理性或逻辑就证明P的真实.
把证明１和证明２合起来,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如果宣称演证了一个实际

的事情,或者用任何先验的论证证明了该事情,则会是一个明显的谬误.任何事物

都不可能被演证,除非那个事物的反面蕴涵一个矛盾.”(DNR９．５)故我们有:
(１１)不能仅凭理性或逻辑就证明事实命题P的真实性或虚假性.
应该承认,上述论证是逻辑有效的.如休谟所言,有关实际事情的断言的真实

性和虚假性,必须在理性或逻辑之外去寻找根据,必须在感觉经验中去寻找证据.

七、用可设想性论证去质疑事物的存在性

休谟把CP论题表述为一条形而上学的公理:“凡是我们能够设想的都是可

能的,至少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是可能的”.他在多处强调甚至使用了这样的论

证方式:从一个事物或事件存在与否的可设想性,就能够推出该事物或事件实际

上存在与否的可能性.
例如,他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论述说:“凡是可被清晰设想的东西都不蕴

涵矛盾.凡是我们设想为存在的事物,我们也能够设想它是不存在的.所以,没
有任何存在物,其不存在蕴涵一个矛盾.因此,没有任何存在物,其存在可以被

演证.我认为这个论证完全是决定性的,并愿意把全部争论都置于这个根据之

上.”(DNR９．５)循此思路,休谟反驳了上帝作为必然存在的说法:“先前我们设

想为存在的,如今设想为不存在,在任何时候对于我们来说都仍然是可能的;我
们的心灵也没有假设任何物体永远存在的必要性,犹如我们有设想二乘二等于

四的必要性.因此,像‘必然的存在’这样的字眼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没有什

么东西是永恒一贯的,亦是一回事.”(DNR９．６)他进而反驳了关于上帝存在的

始因论证、神迹论证和宇宙设计论证,最后得出了关于上帝的怀疑主义结论:上
帝的存在既不能被理性证实,也不能被否证.

需要强调指出,在休谟那里,可设想性的最低条件是逻辑上无矛盾,只有逻

辑上矛盾的东西才是真正不可设想的,而逻辑矛盾当然也是形而上学不可能的.
于是,ICP论题的形而上学版本(凡是不可设想的东西都是形而上学不可能的)
是明显成立的.实际上,ICP论题的其他任何版本,如物理模态版本,认知模态

版本,也都是成立的,因为逻辑不可能性蕴涵其他任何类型的不可能性.但是,
从一个事项x在逻辑上是可设想的,却无论如何也推不出“x在形而上学上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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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无论对“形而上学可能性”做何种理解,只要它强于“逻辑的可能性”;更不

能推出x是否实际存在的结论.一般而言,不论如何定义,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都

强于逻辑的可能性:“就其所涵盖的范围而言,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比律则的

可能性宽,但比窄的逻辑可能性窄.某些东西既是红色的又不是红色的,这在所

说的三种可能性的任何一种的意义上都不是可能的;某些事物是红色的却是无

广延的,这是逻辑可能的,但不是形而上学可能的;某些东西跑得比光速快,这是

形而上学可能的,却不是律则可能的;某些东西跑得比航天飞机快,这在提到的

三种可能性的意义上都是可能的.”〔４〕因此,我认为,休谟所表述的CP论题的形

而上学版本(凡是可设想的都是形而上学可能的)是不成立的:无论玩多少花招,
我们也不能从逻辑的可设想性推出形而上学的可能性.〔５〕

八、“必然性”观念的扩展

综上所述,休谟清晰地表述了CP论题(“凡是可设想的就是可能的”),并把

它应用于至少五个论证,其中两种应用是合法且有效的:一是用它去证明因果推

理不具有逻辑必然性,二是用它去证明事实命题的真假不能仅凭理性或逻辑来

证明.当把CP论题及其可设想性论证用于质疑因果必然性、自然齐一律和事

物的存在性时,休谟却是不成功的,他没有证明因果关系不具有必然性,他甚至

没有证明我们不能合理地证明因果关系具有某种形式的“必然性”,假如对“必然

性”赋予“逻辑必然性”之外的含意的话.他也没有证明自然齐一律是不成立的,
更没有对事物存在与否提供决定性的证明.

笔者认为,造成休谟的可设想性论证成功和失败的是同一个原因:他脑子里

的“必然性”概念就是“逻辑的必然性”或“理性的必然性”.这个概念促使他成功

地证明:因果推理不具有这种必然性,即是说,其前提为真不能保证其结论为真;
任何事实命题都不是在这种意义上必然真或必然假的.这个概念也使得他完全

不能理解因果关系这种根植于现实世界中的“必然性”,他把后一种必然性归结

于两个因素:现象间的恒常伴随和心灵的习惯性联想.循此思路,他甚至把这种

必然性完全推向了主观领域:“整个说来,必然性是存在于心中,而不是存在于对

象中的一种东西;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对它形成哪怕是极其渺茫的观念,如果它被

看作是物体的一种性质的话.或者我们根本没有必然性观念,或者必然性只是

依照被经验过的结合而由因及果和由果及因进行推移的那种思想倾向.”(T１．
３．１４．２２)加瑞特指出,休谟经常把因果必然性混同于绝对必然性,后者即前面所

说的逻辑必然性.因果必然性“实际上是比绝对必然性更弱的一种必然性,它并

不等于没有其结果的原因的绝对
  

不可思议性,而只是在于把由其恒常伴随而来

的观念分离开来的心理难度
  

,以及相信它们能被如此分离的心理失能
  

.”〔６〕

有些读者或听众不同意笔者对休谟论证的如上解读和分析,他们说:如果严

格按照休谟的方式使用“可设想性”“可能性”“必然性”“因果关系”和“因果推理”
等概念的话,休谟的那些论证及其结论都是成立的.笔者对这种看法持有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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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哲学的发展常常靠前提性批判.除开少数蹩脚的哲学家之外,如果我们

接受先前哲学家的一切前提,我们至少必须接受他们的大多数结论;但是,如果

他们的结论或者是不足道的或者是不成立的,这就表明他们赖以出发的那些前

提和假设有问题,必须抛弃,另起炉灶,由此导致哲学的进步甚至是革命.具体

就休谟哲学来说,如果它的许多论证是正确且有效的话,它们的结论就是不足道

的,例如,因果关系、自然齐一律、事实命题是否为真、具体事物是否存在等等都

不具有逻辑的必然性;如果让后面这些结论具有实质性内容,它们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不正确的,例如否认因果关系和自然齐一律有某种形式的必然性.这表明,
我们必须跳出休谟哲学的藩篱,引入更为丰富的、甚至是分层次的“必然性”概
念,这正是在休谟之后发生的事情.仅谈下面两点:

(１)“逻辑必然性”的扩展:相对于模型或解释的必然性.
由于他所处时代的逻辑学尚不发达,休谟明显持有过于偏狭的逻辑观,即严

格的演绎逻辑观,他对“逻辑必然性”的理解也很有问题,把它理解为无条件的绝

对的必然性.在当代,随着各种经典逻辑和非经典逻辑的发展,随着各种带有应

用性质的哲学逻辑的涌现,随着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广泛使用,逻辑公式的真、假、
必然性、可能性等概念都相对化了,即相对于特定的可能世界而言;由这些概念

定义的有效性(逻辑真)概念也相对化了,即相对于特定的模型、框架、模型类和

框架类而言.于是,一个公式的真和有效性就有范围大小甚至层级的区分:
基始:在一个模型的某个可能世界上真

(２)“现实的必然性”的引入: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

休谟不断质疑因果关系、自然齐一律以及经验科学知识的必然性,他所理解

的“必然性”仅限于“逻辑的必然性”.随着当代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广泛且巨大的

成功,还执着于像休谟那样说:自然科学知识不具有真理性、普遍性和必然性,至
少我们不能证明它们具有这些性质,就不只是矫情、迂腐和偏执的问题,而是近

乎睁着眼睛说瞎话.康德直接抛弃了休谟哲学的前提,他并不怀疑自然科学知

识具有普遍必然性,而把承认这一事实当作出发点,直接问:先验综合判断如何

可能? 也就是说,普遍必然的自然科学知识如何可能? 并把回答这一问题当做

他的哲学最重要的任务,由此发动了一场哲学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发展了一整

套全新的哲学理论,掀开了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假如认为休谟哲学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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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正确的,就不会有后来的堪称辉煌的康德哲学了.
有一句话揭示了真相:哲学史就是一部学术弑父、思想弑父的历史.后来者

抛弃先辈们的某些前提、预设和基本假定,甚至撇开他们所研究的那些问题,开
始了人类思想发展的一个个新阶段,提出和发展许许多多新的哲学思想和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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